重庆黔江高新区玻纤及复合材料产业
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申报指南

[bookmark: _GoBack]按照《重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黔江高新区玻纤及复合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黔江高新管委发〔2025〕8号），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便企业申报奖励，特制定本申报指南，供企业申报参考。
一、奖励扶持对象
黔江高新区内正常运营的企业。
二、申报资料
（一）共性资料。参考《重庆黔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
（二）个性资料
重庆黔江高新区玻纤及复合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报
个性资料一览表
	序号
	奖励名称
	个性资料

	1
	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1.引荐企业需为玻纤产业链上企业，同一个项目只奖励一个引荐企业，项目引进时由引荐企业向黔江高新区管委会备案。2.引荐企业需为在黔生产经营企业。

	2
	支持企业参加国内外行业展会
	1.参展前需经高新区备案同意。可申请奖励的展会：玻纤产业链为上海国际工业复合材料展览会、法国巴黎复合材料展览会；磁性材料产业链为德国慕尼黑电子元器件博览会、中国磁性元器件行业智能生产暨高性能材料应用技术峰会。
2.申报材料：参展计划备案表、参展费用（场地费、展位费）金额以发票、付款凭证、参展现场图片等为准。

	3
	支持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圈
	1.以采购合同、付款凭证等为准。
2.奖励的生产企业为本地玻纤产业制造企业。
3.工业企业消纳磁性材料产业链上企业生产的磁粉、磁芯、电子变压器和磁材料深加工产品（不含关联交易、内部交易），参照此条政策执行。


三、申报及审核程序
（一）集中申报。原则次年3月1日至3月31日统一受理企业上一年度的申报资料。未按时申报视为自动放弃。申报材料纸质件胶装成册，一式三份报送；电子版（只发送申请和附表，复印件不用发送）发送到邮箱qjgxqgwh@163.com。
（二）征求意见。向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核实企业上报数据真实性和进行企业资格审查。
（三）分块审核。重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会同区科技局、区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审核企业申报资料，若有需要，进行现场核实，并形成奖励建议方案。
（四）集体决策。重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会议集体研究通过后，报区政府审定。
（五）公示。奖励方案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六）兑现。由重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兑现。原则上，对出现欠税行为的申报企业，可暂缓兑现政策。
四、本指南由重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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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黔江高新区玻纤及复合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奖励扶持名称
	基本情况
	申请奖励（万元）

	第一条
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1.高新区备案时间：    年    月
	

	
	2.新项目建成投产时间：    年    月
	

	
	本年应享受奖励（万元）：
	

	
	3.投产12个月内累计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本年应享受奖励（万元）：
	

	
	本年应享受奖励合计（万元）：
	

	第二条
支持企业参加国内外行业展会
	1.高新区备案时间：    年    月
	

	
	2.参展时间：     年    月
	

	
	3.参展的展会名称：
	

	
	4.累计参展费用（场地费，万元）：
	

	
	本年应享受奖励合计（万元）：
	

	第三条
支持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圈
	1.供货企业名称：
	

	
	2.是否我区玻纤链上企业：
	

	
	3.是否关联交易或内部交易：
	

	
	4.采购货物名称：
	

	
	5.采购时间：     年    月
	

	
	6.采购合同金额（万元）：
	

	
	7.付款凭证金额（万元）：
	

	
	8.年累计采购额（万元）：
	

	
	本年应享受奖励合计（万元）：
	

	合计（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1.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2.申报的所有材料均据实提供。3.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并在规定时限内退回奖励资金。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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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重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xxxx年企业参展计划备案表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参展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展（博）览会名称
	参展时间
	展览地点
	预计展位面积
	场地费/展位费
	备注

	1
	
	
	
	
	
	

	2
	
	
	
	
	
	

	3
	
	
	
	
	
	

	4
	
	
	
	
	
	

	5
	
	
	
	
	
	

	6
	
	
	
	
	
	


注：参展时请保留以下资料，1.参展合同；2.场地费/展位费汇款凭证；3.参展及展位现场图片。






附件3
真实性承诺书

我单位郑重承诺根据《重庆黔江高新区玻纤及复合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准确、有效，我单位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在申报年度内，本单位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较大（Ⅲ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未列入“信用中国（重庆）”黑名单或者失信人名单的，未在各级审计和检查中被查出有套取骗取财政资金等行为，未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
二、本单位没有骗取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本单位具有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体系；
四、本次申报的XX、XX等资金未获得黔江区内其他渠道财政资金支持，不存在重复享受政策情形。
五、提供的XX、XX申报资料真实有效，且已准确、充分及完整地表达我公司申报项目实际，如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我公司愿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账户信息统计表

申请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名称
	开户银行
	户名
	账号

	
	
	
	


填报人：                              电话：

注：开户行和账号用于兑现《重庆黔江高新区玻纤及复合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政策资金，请提供准确的账户信息，并保证账户状态正常。

